
‭VERSION 2025.04‬

‭當事人行使權利申請書‬
‭申請人‬
‭姓        名‬ ‭申請日期‬

‭聯絡電話‬ ‭訂購單編號/車牌號碼‬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

‭證明身份文件 (‬‭請就下列文件擇一提供，惟請注意如為變更Gogoro Network® 智慧電池服務合約之承租人或車輛相‬

‭關資訊時，請一併提供行照‬‭)‬

‭身份證‬ ‭駕照‬ ‭其他：‬

‭健保卡‬ ‭護照‬ ‭行照‬

‭行使權利項目 (可複選)‬

‭查詢‬ ‭請求閱覽‬ ‭請求‬‭刪除‬

‭請求補充或更正‬ ‭請求停止搜集、處理或利用‬ ‭請求提供複本‬

‭是否為配合法人‬

‭是‬ ‭否‬

‭申請內容說明‬
‭例如：查詢、請求閱覽資料、更改資料、刪除資料等等；如申請更改資料時，請務必填寫完整異動後資‬
‭料。‬

‭申請注意事項‬
‭1.‬ ‭針對擬申請變更車輛配對之 Gogoro Account 帳號、收受帳單之電子郵件信箱者，除該 Gogoro‬

‭Account 帳號或信箱需先完成 Gogoro 或 Gogoro Network 官網 /App 註冊驗證外，申請人瞭解並同意‬
‭恕無法移轉徽章資訊至新登入帳號，且變更至新帳號後之繳費方式將預設為自行繳款，發票設定將‬
‭預設為新帳號之設定值。若申請人希望變更繳費方式為信用卡自動扣款或銀行帳戶自動轉帳代繳、‬
‭或希望變更前述發票設定，申請人需自行登入新帳號進行設定變更。‬

‭2.‬ ‭申請人明瞭並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由 Gogoro Inc. 及／或其關係企業，包括但不限於英屬開曼群‬
‭島商睿能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Gogoro」）於‬

‭1‬

Zoe Chiang 江柔萱
王小明

Zoe Chiang 江柔萱
0912-345678

Zoe Chiang 江柔萱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33號

Zoe Chiang 江柔萱
2025 / 04 / 01

Zoe Chiang 江柔萱
ABC-1234

Zoe Chiang 江柔萱
ab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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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oe Chiang 江柔萱
V

Zoe Chiang 江柔萱
V

Zoe Chiang 江柔萱
V

Zoe Chiang 江柔萱
更改車牌為 ABC-5678



‭VERSION 2025.04‬
‭中華民國境內，於申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勾選的行使權利項目及申請內容範圍內，作為本‬
‭次申請、後續聯繫及Gogoro 內部資料管理之用。 申請人已詳細閱讀申請須知（本申請書第 2 頁）;‬
‭如申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無法確認身分或有虛偽不實者，申請人將無法依據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行使相關權利。‬

‭申請須知‬
‭1.‬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台端得向 Gogoro 行使法律賦予之權利。‬
‭2.‬ ‭Gogoro 保有之個人資料僅限台端本人以下列任一方式向Gogoro 行使權利：‬

‭(1) 建議透過官網「聯絡我們」提出申請，Gogoro 將得以較即時收受台端之申請；或‬
‭(2) 若台端為 Gogoro 車主，可親臨各門市申請，惟請事先與 Gogoro (客服中心電話:0800-365-996) 聯‬
‭繫，並檢具「當事人行使權利申請書」親赴Gogoro 直營、加盟門市辦理；或‬
‭(3) 透過郵寄提出申請：郵寄地址：33378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33 號， Gogoro 收，並於信封註明‬

‭「個資申請」。‬
‭3.‬ ‭台端若為未成年，應由台端法定代理人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足資證明為法定代理人之官方證明文‬

‭件（如：台端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戶政機關之監護登記文件）或檢附前開文件影本或掃描檔‬
‭代為申請。台端如已成年，應親自辦理。‬

‭4.‬ ‭台端若係為配合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車主行使權利而提出申請，應一併檢附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簽署‬
‭之「法人暨非法人團體資料變更申請書」。‬

‭5.‬ ‭申請人應據實填寫申請書，申請內容並應清楚明確。申請書內容不得塗改，若有塗改應於更改處簽‬
‭名，或重新填寫申請書。‬

‭6.‬ ‭Gogoro 承辦人於接獲台端之申請書及收齊相關資料後，將與台端進行身分確認，敬請配合辦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Gogoro 將婉拒台端之申請：‬
‭(1) 申請內容不完整、申請書無法辨識、「當事人行使權利申請書」內容經塗改卻未經台端或申請‬

‭人簽名確認、代為申請之第三人未提出足資證明為台端法定代理人之書面文件，經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仍未補正。‬

‭(2) 台端之申請或回覆內容與Gogoro 檢索結果不符，經當面、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詢問亦無法確認台‬
‭端身分。‬

‭(3) 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4) 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或第三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
‭(5) 與法令規定不符。‬

‭7.‬ ‭申請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者，Gogoro 就該請求之決定，將於收到請求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
‭書面或透過您提出請求之電子郵件通知您。前 述 15 日期間於必要時，得予再延長 15 日，Gogoro‬
‭並將以前述方式通知您該延長之決定。‬

‭8.‬ ‭申請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者，Gogoro 就該請求之決定，將於收到請求之次日‬
‭起 30 日內以書面或透過您提出請求之電子郵件通知您。前述 30 日期間於必要時，得予再延長 30‬
‭日，Gogoro 並將以前述方式通知您該延長之決定。‬

‭9.‬ ‭台端如請求查詢或閱覽個人資料，請於收受Gogoro 通知後於通知指定之期間內，至Gogoro 通知指‬
‭定之地點查詢或閱覽， 如為紙本資料，Gogoro 將提供正本供閱覽；如為電子檔案或系統資料，‬
‭Gogoro 將列印電子檔案或系螢幕畫面供閱覽， 如逾期未查詢或閱覽者，請向Gogoro 重新提出請‬
‭求。您請求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時，Gogoro 就每次查詢或閱覽個人資料將酌收新‬
‭台幣 200 元整，每份複製本將酌收新台幣 1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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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Chiang 江柔萱
王小明

Zoe Chiang 江柔萱
2025 / 04 /01


